
  
 
 
 
 
 
 
 
 
 
 
 
 
 
 
 
 
 
 
 
 
 
 
 
 
 
 
 
 
 
 
 

 

  

善待大法一念   天赋幸福平安 

   2018 年 4 月 2５日 

用海外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标题
不能为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网络封锁，
上到动态网首页点明慧网链接 www.minghui.org。 

香港 

游客们被眼前的壮观场面所震撼 

台湾 台湾

看贵阳花溪公检法如何合谋枉判朴实妇女四年半
【明慧网】贵州贵阳法轮功学员

张菊红，于 2018 年 2 月 13 日在花溪

法院被非法开庭，律师依法做无罪辩

护。贵阳花溪涉案公检法人员，从头

到尾践踏法律、滥用法律，硬着头皮、

昧着良心办案，3 月 2 日电话通知律

师：“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张菊红及亲人接到判决书后，已

委托律师代写了《刑事上诉状》，并

已送贵阳市中级法院。一审的辩护律

师已与张菊红及亲人有了二审继续

作无罪辩护的“协定”。张菊红亲人

正准备向刚成立的——贵阳市监察

委递交《控告状》，控告贵阳花溪公

检法等机构及其办案人，在张菊红一

案中的知法犯法，违法犯罪行为。 

张菊红女士四十八岁，贵阳市小

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王武村村民。她自

幼体弱多病，两、三岁得脑膜炎，十

七、八岁早早结婚后，没过几年，丈

夫服药死亡，没过多久，十二岁的儿

子又溺水身亡，她更是整天不言语，

对人生绝望至极。父母姐妹看她这

样，给她介绍再婚。谁能想到，再婚

后的丈夫整天不下地干活，还抽烟喝

酒，打人骂人。在张菊红人生已没有

出路时，走入法轮功修炼，没想到，

修炼后，没吃一颗药，全部疾病消失。

连修炼前严重摔伤的肩骨，翘起多

年，也自然归回原位。她的性情也变

得开朗了。 

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张菊红，从

心底里要为大法说公道话，发放真相

资料，多次遭骚扰和迫害。2016 年 7

月 24 日，张菊红在开阳发真相资料，

被开阳派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

到烂泥沟洗脑班（81 天）。10 月 14

日，三江派出所警察才用报警电话通

知张菊红家人说：张菊红已被送到贵

阳市第一看守所，并说拘留无期限。 

2018 年 2 月 13 日（大年三十前

二天），贵阳市花溪区法院非法对张

菊红开庭。此前一天 12 日，花溪境

内的法轮功学员被当地派出所、居委

会打招呼，不准去庭审现场。 

一、所谓的“证人”“证据” 
2 月 13 日一大早，凡在花溪居

住的法轮功学员经常出入的路口，都

有警察、居委会人员把守；花溪法院

周围：闪着警车、停着 120 急救车、

便衣密集，这种状态直到庭审结束。

所谓的“庭审”从上午 9 点半到

中午 12 点过，近三个小时。先是，

花溪检察院公诉人赵庭松，拿着很厚

的一叠《变更起诉决定书》，读完用

了二十多分钟，尽是些胡言乱语、套

话假话。《变更起诉决定书》有二条

所谓“犯罪证据”，律师要公诉人赵

庭松出示：证人和“证据”，审判长

张德才敲了一下桌子叫证人进场。证

人是三江派出所副所长罗吉松、陈东

昊。也是张菊红案在公安阶段的办案

人（实际上的作案人，绑架、非法关

押妇女）。 

律师针对《变更起诉决定书》中

的第一条“犯罪证据”：“2014 年 4

月 17 日，被告人张菊红在贵阳经济

技术开发区杨中村水头组，向村民散

发宣传法轮功”宣传资料，和“随身

携带的物品中查获印有法轮功宣传

资料的人民币、宣传资料等共 75

份”，要证人罗吉松二人出示“证据”。

罗吉松答：75 份法轮功宣传资料已

经“归库”。 

二、起诉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
变成“定罪证据” 

律师针对《变更起诉决定书》中

的第二条“犯罪证据”，边提问、边

作无罪辩护。问：《变更起诉决定书》

中写到“2015 年 7 月 22 日，张菊红

在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盘江路邮

政局邮寄的方式，分别向两高邮寄法

轮功类宣传品《刑事控告书》。经贵

州省公安厅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总

队认定，张菊红所邮寄 《刑事控告

书》系法轮功类宣传品。”，这里《刑

事控告书》（以下有时又称：《诉江

状》）是邮寄到北京最高检、最高法，

是控告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状子，为

什么会到你们公安派出所警察手

中？提问刚一出口，审判长又敲了一

下桌子，张德才说：“你的提问与本

案无关”，律师的提问被打断。 

律师又问：张菊红寄往北京的

《信》(指《刑事控告书》）的内容

你们看过没有？写些啥？答：“看过，

时间太长不记得了”。 

律师：你们公安办案是先立案后

侦查，还是先侦查后立案？按 《刑

法》规定应该是：先侦查再立案。那

么请问：我的被告张菊红在立案前，

已经被控制在“贵阳市法制中心”（又

称：烂泥沟洗脑班），而且长达 81

天，就是属于“非法拘禁”。话一出

口，审判长张德才为掩盖这一“非法

拘禁”事实，急忙敲桌子，张德才说：

“你用词要注意！” 

律师作无罪辩护：《宪法》第

41 条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

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

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

击报复。”2015 年 5 月 1 日，最高

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这足以证明，我的当事人张菊红向北

京两高邮寄的《刑事控告书》是在《宪

法》允许下的行为，也是顺应当时习

近平提出的，由最高法院宣布的，“有

案必立，有诉必理”大政方针的；你

们公安派出所警察，拿我当事人张菊

红控告前国家领导人迫害修炼人的

状子，当着法轮功宣传品定罪，是严

重违背现行法律的行为，同时也是跟

习近平当政不是一个调子；就按你们

说的，张菊红邮寄的《诉江状》是法

轮功宣传品，也是不违法的，因为

“2011 年 3 月 1 日中国新闻出版署

发布的第 50 号令，废除了江泽民

1999 年当权时发布的对法轮功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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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8 年 4 月中旬，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3.02 亿。 

的出版禁令。”因此，信仰法轮功，

印制、散发、拥有法轮大法书籍和 

资料都是合法的。 

律师作无罪辩护中，只要是他们

认为不能在庭审中讲的，审判长张德

才就敲桌子，辩护被多次打断，造成 

“张菊红修炼法轮功，是无罪的”的

观点无法完整表达。 

在庭审中，张菊红坚持自己修炼

法轮功无罪；只要被告张菊红一提到

“法轮大法是正法”时，审判长张德

才就敲桌子，呵斥——不准说。 

在 20 平方米左右的审判室里，除

了被告张菊红本人、辩护律师、和张

菊红的四位亲人外，还有公检法司警

察 10 多人。旁听席上的一位亲人，习

惯性的双手掌重叠一起，期间曾两次

被女警侵权，先一女警上前强行拉开

双手，过后不多久另一女警又非法上

前搜身（以为有“录音”行为）。 

三、花溪“公检法”三家，在办理
张菊红案中的诡异行为 

构陷张菊红的案件在公安阶段，

与检察院阶段，因起诉材料不足反复

几次。最后确定的《变更起诉决定书》

中，被掩盖了至少有如下的两点事实：

第一、被告张菊红被“刑事拘留”的

时间是 2016 年 10 月 14 日，而被抓捕

段时间却是 2016 年 7 月 23 日，中间

相差“81 天”，这是在时间上被掩盖；

第二、这“81 天”张菊红被送贵阳市

烂泥沟洗脑班（挂牌“法制培训中心”）

非法关押，这是在地点上被掩盖。 

也就是说后面对《刑事判决书》

的所谓“刑期”，当然就不可能在四

年半刑期里扣除这 81 天。所以，律师

在无罪辩护时，提出张菊红在洗脑班

按相关法律规定，属于“非法拘禁”

这是花溪公检法的诡异行为，也是知

法、违法犯罪行为。 

四、花溪法院的诡异行为 
1、威逼张菊红及其亲人辞退辩

护人 

张菊红案在“庭前会议”前，被

事实上确定了两位无罪辩护人，一个

是贵阳恒权律师事务所的李贵生，一

个是张菊红的远房亲戚周鉴忠。 

花溪法院张立（办案人）和伍副

院长（负责刑事案件）二人，于 2017

年12月23日下午、25日上午和傍晚，

三次到看守所见张菊红： 

第一次从 23日下午 3点到 6点，

“谈话”三个小时就是要：张菊红“辞

退律师李贵生和表叔周鉴忠”两位辩

护人，“硬要坚持两位辩护人辩护的

话，对张菊红本人不利”； 

第二、三次是在 25 号当天：上

午10点二人又到看守所对张菊红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如果不要李律

师和周鉴忠辩护，并且认罪，我们给

你“判三缓四”，明天（26 号）就开

庭，元月几号你就可以回家了；如果

你不配合就要重判。张菊红回答“我

没有罪，不要辩护人可以，但要无罪

释放我！”到傍晚 7 点，二人再次又

返回看守所，又问“想好没有？同意

辞退律师、认罪，明天就开庭”。 

张菊红最后仍坚持要李律师与

表叔为她作无罪辩护。他们说，“条

件给你开了，你无情，也别怪我们不

客气！”甩下这一句话就扬长而去。

张立和伍副院长二人，三次见张

菊红的谈话，都没有任何的笔录、签

字等文字材料。 

25 号当天，张菊红的侄子在上班

时，被社区副主任李林被打招呼说：

“周鉴忠跟你家不是亲戚，法院都知

道他炼法轮功，他‘犯有案’；张菊

红的案子，是小事一桩，不要搞得太

复杂，要注意你是在政府工作的”。

（当天下午王武村的支书龙超伦、副

支书詹梅梅也被叫到花溪区法院）在

“施压”后张菊红的亲人们，于 27

号写下“只要李律师辩护，不要周鉴

忠辩护”的条子。 

2、指示看守所拒绝律师接见当

事人张菊红 

李贵生律师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收到，早在 11 月 28 号已成文的

【变更起诉决定书】，按规定，要有

至少十天的时间准备，才能开庭；可

花溪法院却于 12 月 24 号，“短讯”

通知律师，25 号下午 2 点半在第三审

判厅开庭。25 日一早，辩护人周鉴忠

和张菊红的哥哥张华二人赶到法院，

要索取《开庭通知》和《旁听证》；

一直到下午 1 点半钟李律师赶到后，

到第三审判厅照下了一张空无一

人的照片。 

直到下午 4 点，办案人张立从

外面回到法院，见面就急匆匆地

说：正好你们都在，22 号看守所那

边来电话，说张菊红情绪激动地要

见法官，我们赶去后她说，李律师

这案子拖了这么久，很不负责任，

周鉴忠又不是律师，她不要辩护人

了。张立说：我们想也是，花溪法

院《起诉书》已改写，案件简单，

不要辩护人，由张菊红自己辩护，

只要她本人“认罪”，可从轻处罚。

张立说完，将一张说是张菊红

签字的“手书笔录”在几个人面前

晃了晃，意思是：律师被解除了、

当然周鉴忠的辩护资格也被同时

取消。随后，律师 2017 年 12 月 28

日、2018年 1月3日两次去看守所，

被拒之门外。前一次是说，所里一

周的“安全检查”不让见、后一次

就是贵阳市第一看守所白副所长，

直接让李律师看花溪法院留下的，

不让李律师见张菊红的“信函”。

当律师向花溪法院提出，要依

法控告时，2018 年 1 月 4 日，张立

电话说，“张菊红又要李律师一个

人为她辩护了”。之后，李律师又

去看守所，亲自了解了“张菊红辞

退两位辩护人的事实真相”。就是

以上所说的一些内容。 

3、取消法轮功学员周鉴忠的

辩护人资格 

周鉴忠在帮助被告张菊红时，

咨询律师后，表示在法庭上与律师

一起为张菊红作无罪辩护。 

以后的几个月，周鉴忠多次电

话询问“阅卷”一事，回答都是：

“还未决定你是否做辩护人”，周

指出，你们这是在侵权违法；后几

经周折，周才得到由孙晖交给的

《起诉书》和【变更起诉决定书】

的副本。到此，周事实上已经是被

告张菊红的辩护人了。 

此后周鉴忠写了《排除变更起

诉中非法证据的申请》电话告知办

案人张立打印后将寄往法院，张立

回话说“不用打印即可”。但最终

周鉴忠被取消了辩护人资格。◇ 

 


